浙江师范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

实践指导教师资格申请表

	专业学位类别名称
	

	领域名称
	


本人所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指本人人事档案所在单位）
指导教师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现从事学科（专业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浙江师范大学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制

年   月   日
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（照片）

	出生年月
	
	民    族
	
	

	专业技术职务
	
	行政职务
	
	

	政治面貌
	
	籍  贯
	
	

	身份证
	

	最后学历
	
	毕业院校及时间
	

	最高学位
	
	授予院校及时间
	

	人事单位
	
	现从事学科专业
	

	现申请指导的

专业学位类别
	
	领域名称
	

	电子邮箱
	
	手机长号
	

	通讯地址
	

	主

要

经

历
	起止年月
	工  作  部  门
	任  职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主要工作业绩及研究能力水平
	具体工作业绩（项目、课题、政策咨询等）名称
	起讫时间
	项目来源
	本人承担任务或排序

	
	
	年   月至   年  月
	
	/

	
	
	年   月至   年  月
	
	/

	
	
	年   月至   年  月
	
	/

	
	
	年   月至   年  月
	
	/

	申请理由与拟承担具体任务：（包括提供研究课题经费、实践能力指导、参与课程教学、审阅学位论文、案例分析等工作计划）

申请人(签名)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本人对以上所填数据真实性负责。
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年    月    日

	以上数据审核均无误。

学院审核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或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席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